                                             深圳市松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进口代理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深圳

甲方：

乙方：深圳市松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双方愿意共同遵守：

第1条  总则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及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

1．2 甲乙双方就执行本进口代理合同下述第二条规定的进口项目建立代理关系，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实施进口代理行为。

1．3 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代为办理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甲方应协助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出具相关证明。

1．4 乙方不承担为甲方委托进口产品非乙方不当装运的质量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若由于甲方未履约或未完全履约，而造成乙方未履约或未完全履约之责任由甲方承担。

1．5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首先根据上述法律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达成的基本原则协商解决。

第2条  进口项目

2． 1  标的：乙方代理甲方从香港进口                                      。

2． 2  甲方编制《委托进口确认单》，列明每批进口货物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进口单价、产地、装箱情况、要求的交货期等内容。

第3条  甲方的义务

3． 1  甲方负责将每批货物的具体清单、价格和数量等资料在香港卖方发货期前3个工作日将订货通知单交乙方，以便乙方办理货物进口的审批手续和做进口报关的准备工作。

3．2  甲方应及时满足乙方的要求，向乙方提供有关业务所需的信息。

3．3  落实支付进口合同价款和有关费用，具体方式见本进口代理合同第五条的规定。

3．4  甲方应保证报关货物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进口单价、产地、装箱情况等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否则，所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概由甲方负责。

第四条  乙方的义务

4．1  办理货物进口的审批手续和进口报关的有关手续，拟定外贸进口合同的商     务条款，以乙方的名义代甲方签订外贸合同。在执行进口合同过程中，随时向甲方通报有关情况并会同甲方及时采取对策；
4．2 负责将货物从乙方香港货仓提出后运抵乙方深圳仓库，并及时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及时安排接货，货物在送交甲方签收前发生的由于不当装运所造成的丢失、损坏由乙方负责。
4．3 海关核准并通知可付汇（取得可付汇海关单）后，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人民币3个工作日内办理对外支付的有关手续。

第五条  进口合同价款、费用及其支付和结算

5．1 进口合同价款及具体进口货物清单、数量和价格见本进口代理合同的2.2条款。

5．2 进口综合费率为进口货物完税后人民币总价的    （百分之     ），其中包含从乙方香港仓库至乙方深圳仓库的进口环节中所发生的香港至深圳的深圳进口报关费、打单费、海关正常查车费；但不包括香港机场提货费、香港境内中转费、香港至深圳的装卸货费、汽运费、保险费、商检费等杂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暂定为1：8.3（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再做商议）。即甲方需支付乙方综合费=进口美金额*8.3* （1+关税率）*（1+增值税率）*    ，单次进口综合费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
5．3 进口合同签订后，甲方应按具体合同执行进度将所需费用和货款资金按照如下方式支付给乙方，以便乙方及时办理货物的进口报关和办理对外付汇手续：

（1） 甲方在货物到达目的港前将相当于关税、增值税的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暂定为1：8.3）和进口综合费支付给乙方，供乙方办理报、清关手续及支付其他海关杂费；
（2） 甲方应在乙方向银行对外付汇前3个工作日将与进口合同价格相对应的足额货款支付给乙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暂定为1：8.3），乙方负责提前做好向银行购汇相关手续，收到甲方货款后应及时（暂定为3个工作日）办理对外支付手续；

5．4  乙方应在货物到达甲方指定的国内目的地后及时提供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原件和报关单的复印件，由甲方自行抵扣，乙方不再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甲方，只按所收代理费金额开具地税发票给甲方；

5．5  如果甲方在执行进口合同中增加订货，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海关综合税款及进口综合费。如因海关对甲方进口商品归类和货价进行重新核定，而导致增加的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全部由甲方承担（包括海关已出税单，过后补征税额）。

第6条 货物交付及验收
6、1  甲方或甲方指定外商向乙方交货时，若货物外包装为原厂包装，乙方按包装箱标示及装箱清单验收：若原厂外包装破损或有其他异样，乙方按装箱单开箱照实验收并加封乙方封箱条；
6、2  乙方交货时，货物原厂外包装完好的，乙方按原厂外包装标示及原厂装箱清单交货：若原厂外包装破损或有其他异样的，甲方可开箱清点，照实验收；
6、3  乙方在境外收货时，原厂外包装完好，乙方可视其内在货物完好：乙方凭原厂

外包装完好交货的，甲方不得向乙方提出异议；在原厂外包装完好的情况下，甲方收货验收时发现异常的，甲方应找境外供应商交涉，在此情况下，乙方可提供协助；
6、4  货物风险在签收时转移，事后双方均不得提出异议。
第七条  不可抗力

由于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本进口代理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延迟履行时，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立即将有关情况通知另一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任何损失由受损失方自行承担。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8．1  本进口代理合同规定的代理手续费不包括办理采购合同项下仲裁、诉讼及外商破产事宜所需的费用；

8．2  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履行本进口代理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和磋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如属双方过错，则应根据各自的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8．3  甲乙双方同意，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亦可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按届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仲裁费除仲裁庭另有规定外由败诉方负担。

第九条    甲乙双方应各自承担在执行本进口代理合同中各自所发生的经营管理费用。

第十条    对于本进口代理合同项下重要事项的联络，甲乙双方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紧急事项可用电话联系，但事后须采用书面方式确认。

第十一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期一年。

第十二条  如果甲乙任一方为临时性机构，在其撤销或解散时，其在本进口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由其主管部门承担。

第十三条  本进口代理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由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第十四条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更改其名称、地址、开户银行、银行帐号时均应及时通知对方。否则，责任方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甲乙双方的通信地址、联系人和开户情况如下：

 甲    方：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乙    方：深圳市松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广场3503室

 邮政编码：518033

 电    话：86-755-26288810,83665599，13502810659

 传    真：86-755-83665522    peterpxy@sina.com

 联 系 人：彭向阳             

甲    方：

授权代表：

（加盖公章）
签字日期：

乙    方： 深圳市松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加盖公章）
签字日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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